供稿协议（G—2类）

甲 方：中国新闻社事业发展中心

地 址：北京百万庄南街12号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编：100037

乙 方：

地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编：

甲乙双方经协商，就甲方向乙方提供中国新闻社（以下或简称中新社）中文图文信息稿件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是中国新闻社所属的负责经营中新新闻信息产品的专门机构；乙方是使用中国新闻社新闻信息产品的媒体客户。

二、甲方对向乙方提供的新闻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三、甲方通过中国新闻社信息服务网或中国新闻网向乙方提供：

1、中新社原创稿

新闻电讯□  新闻图片□  专电特稿□  专题报道□  网络新闻□
2、“产经资讯”编发稿

政策法规□  权威论谈□  专题分析□  科技前沿□  行业经济□

区域经济□  资本动向□  亮点扫描□  ＩＴ产业□  国际经贸□

市场商情□  金融证券□  会议展览□  调查统计□  交流合作□  

预警提示□  汽车家电□

    四、乙方可根据自身实际需要下载：

新闻电讯    条/月；新闻图片    幅/月；专电特稿    条/月以及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栏目。

五、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信息下载的软件及技术支持；听取乙方对稿件质量、播发时效以及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建议和要求，不断改进供稿服务工作。若播发系统出现故障，甲方有义务及时排除，同时以其它有效途径向乙方供稿。

六、乙方应自备电脑等通讯设备，具备在Internet网上下载图文信息的条件。若乙方接收设备出现故障，应自行排除；并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，以便甲方进行有关配合。

七、乙方采用甲方发布的所有图文稿件，经甲方同意前提下，可按原件作者署名。

八、甲方提供的所有图文稿件只限乙方本媒体使用。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转供。

九、乙方可选择季度□、半年□、全年□ 为时间单位，向甲方订购图文信息稿件；且应在正式接收前，将相关费用汇入甲方以下指定帐户

户    名：中国新闻社

开户银行：北京工商行百万庄支行 

银行帐号：0200001409008816887

若欠费逾期一周，甲方有权停止向乙方供稿。

十、供稿时间：自   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   年   月   日。

十一、合计金额：（人民币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（￥元         ）

十二、双方联系渠道等如有变动，应尽快通知对方。

十三、如一方要求终止本协议，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另一方。

十四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原则予以解决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 方：中国新闻社事业发展中心         乙 方：

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